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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财政局关于印发《澧县城乡困难群众
临时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规范和加强我县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国务院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国发〔2014〕47号）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湘政办发〔2015〕21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制定了《澧县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澧县财政局
   2018年9月21日

澧县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临时救助工作，充分发挥临时救助托底线、救急难作用，缓解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国务院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国发〔2014〕47号）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湘政办发〔2015〕21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临时救助，是指以解决城乡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基本生活困难为目标，对因遭受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或突发重大疾病，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和居民；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本县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和居民；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本县城乡家庭和居民，给予临时救助。

第三条  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坚持以下原则：

（一）属地管理原则。申请对象向户籍所在地社会救助机构申请救助。

（二）分类施救原则。县民政局根据申请对象的家庭情况和贫困程度实行分类救助。

（三）城乡一体原则。临时救助实行城乡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整体推进。

（四）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困难家庭临时救助工作接受纪检、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五）鼓励劳动自救原则。各级组织和相关单位要鼓励、扶持临时生活困难对象通过劳动自救尽快脱困。

（六）社会互助原则。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发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开展经常性捐助等活动。

（七）不重复救助原则。临时困难救助与其他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相衔接，一般情况下不重复救助。

第二章  救助范围和资金来源

第四条  凡持有本县户口，因遭受火灾、交通事故、突发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可申请临时救助，主要包括以下人员：

（一）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供养及其他专项社会救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由于特殊原因（如火灾、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突发事故及其他特殊困难等）造成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低收入家庭或个人；

（二）已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供养及其他专项社会救助，但因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较大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三）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困难人员。

第五条  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资金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筹资为辅。主要来源为各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补助资金及募捐及其他资金。

第三章  资金拨付和使用管理

第六条　县财政局在收到专项资金指标文后，及时通知县民政局，县民政局负责做好救助资金的发放工作。

第七条  救助资金应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使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高效。在申报资金时，填写《澧县专项资金使用申报表》（见附件），严格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做好审核工作，按审核流程申报。

第八条  临时救助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属于实行涉农“一卡通”的资金，要纳入“一卡通”统一发放。

第九条  临时救助资金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先由发放单位进行自评，县财政局和县民政局对项目单位的自评情况进行综合考核或抽查考核，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救助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条  临时救助资金使用的单位（个人）和部门应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对救助资金使用全过程的监督检查。任何单位（个人）和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或者逃避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县财政局和县民政局按照职责分工和管理权限，对临时救助资金使用情况实行监督，督促有关单位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对违反规定截留、滞留、挤占、挪用、虚报、套取救助资金等行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澧县专项资金使用申报表

附件：

澧县专项资金使用申报表
	申请单位
（盖章）
	
	资金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资金文号）
	
	资金总额
	

	已拨金额
	
	申报金额
	

	项目申报理由
及依据
	                负责人（签字）：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业务部门意见
	

	
	财务部门意见
	

	
	负责人意见
	

	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财务归口管理部门意见
	

	
	负责人意见
	


注：项目资金使用须附具体实施的细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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